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image: image1]
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2号

申请人：张XX，性别：女，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1226
联系地址：吉林省柳河县XX号小区XX号楼X单元
被申请人：柳河县公安局，住所地：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人民大街735号

法定代表人：张XX，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87年1月  

职务：柳河县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93年2月  

职务：柳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中队长

第三人：丛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88年6月
张XX对柳河县公安局作出的柳公（圣）行罚决字〔202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7月28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柳公（圣）行罚决字〔202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柳河县公安局对本案涉案双方存在的违法行为重新认定，重新划分责任，并依法处罚。

申请人称：一、案件起因陈述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里写“2025年4月14日17时，在柳河县XX镇XX村部，违法行为人张XX因大爷张X的土地被屯里收回”此陈述不准确。直接原因是案发当日接到通知去村委直补签字，申请人随母亲到村委后发现实际为新一轮土地确权签字。丛XX在张X土地确权明确的情况下阻挠申请人方签字，后发生冲突。间接原因是在本案发生前，丛XX就以“要回收张X土地”为由多次向申请人方索要钱财，且多次威胁、恐吓。因没有给他钱，后遭到打击报复。二、案件过程陈述与事实不相符。行政决定书里写“与屯长丛XX发生争执，后张XX用手打在丛XX面部”。此陈述回避了丛XX寻衅滋事在前，两次蓄意殴打申请人母亲以及申请人正当防卫的客观事实。并且只字未提申请人母亲因惊吓过度住院的情况。三、对涉案双方处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不认可。在案发当天，丛XX无故针对我们、阻挠我们签字并挑起冲突，完全属于个人违法行为在先，构成了强拿硬要、寻衅滋事，需处至少5日以上拘留并罚款。四、对于处罚行政拘留七天的结果不认可，处罚过重。没有考虑申请人是正当防卫。五、对于案件处理程序、案件定性不认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关条款，当事人有权陈述、申辩。案发后，申请人以及家属曾多次向圣水派出所报案，反馈关于丛XX包括本次在内多次恐吓、挑衅我们，以“口头收地”为由索要钱财的情况。但截至收到本行政处罚通知书，申请人都没有接到任何来自警方的调查结果。

被申请人称：一、此案的起因为张某（申请人母亲）、申请人张XX要进行土地确权签字与丛XX就已故村民张X土地是否被收回一事引发争执，继而产生打架一事。丛XX系新立屯屯长，丛XX称屯里要收回已故村民张X土地一事是否合法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只是在案件起因中引用该事实，没有对此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认定。二、经调查，丛XX并无将烟灰缸及凳子拿起要殴打张某的行为，申请人自认为丛XX的行为是要伤害其母亲，随机用手打了丛XX面部两巴掌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申请人母亲因惊吓过度住院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法定要件，无需体现。三、被申请人未接到申请人提交的任何有关第三人丛XX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的证据材料，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丛XX构成寻衅滋事。四、申请人在具有主观故意的前提下对第三人殴打，不属于正当防卫，因丛XX构成轻微伤，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作出处罚决定。五、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处理的是丛XX于2025年4月14日报案称自己被打的案件。公安机关未接到申请人提交的任何有关第三人丛XX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的报案证据材料，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丛XX构成寻衅滋事。
经审理查明：2025年4月14日17时许，申请人张XX与其母亲张某一同到XX镇XX村部进行签字，在签字时，时任XX镇XX村新立屯屯长丛XX表示土地确权表应由本人签字或本人授权签字，因此拒绝让张某及申请人张XX在张X土地确权表上进行土地确权签字，张某、申请人张XX二人因此与丛XX就已故村民张X土地是否被收回一事发生争执，申请人张XX用手打在丛XX面部，丛XX随后报警。经鉴定，丛XX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经延长办案期限后，柳河县公安局于6月19日作出柳公（圣）行罚决字〔202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张XX拘留七日，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柳公（圣）立案字〔2025〕235号《立案登记表》；
2.（吉）公（柳）鉴（损伤）字[2025]061号鉴定书；

3.张XX询问笔录4份（2025年4月14日1次、4月17日1次、6月19日2次）；

4.丛XX询问笔录2份（2025年4月14日、5月17日）

5.证人询问笔录。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故被申请人有权调查处理本治安案件。

被申请人在2025年4月14日立案登记，经过延长办案期限，在依法减去鉴定时间后，在2025年6月19日作出柳公（圣）行罚决字〔202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办案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侵害人丛XX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正当防卫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申请人动手殴打他人的行为并非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殴打丛XX行为给予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叁百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申请人认为案件起因陈述错误，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违法行为人张XX因大爷张X的土地被屯里收回一事”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并无不当。申请人母亲因惊吓住院的情形不属于违法事实，无需体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关于被申请人未对第三人寻衅滋事行为进行处罚的异议，综合丛XX新立屯屯长身份，结合事发当日情形以及申请人未提供丛XX其他寻衅滋事证据的情况，不能判定丛XX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认定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公安局作出的柳公（圣）行罚决字〔202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30日



